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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測繪業商業同業公會第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會 議 記 錄 

一、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7 年 9 月 14 日(星期五) 下午 1:30 時 

二、開會地點：臺中市西屯區健行路 1049 號(金典酒店 13 樓會議室-梅花 2廳) 

三、出席人員：應出席 72 名，實到會員 19 名、會員公司代理出席 3位、委託

出席 18、共計 40 名，達到百分之 55 比例，超過二分之一出席率。(詳附

簽到簿) 

四、主管機關代表出席人員： 

內政部-黃鉅富先生 

國家高速網路與計算中心-林錫慶先生 

台灣中小工程技術顧問企業協會-黃煌輝理事長 

台灣省測量技師公會-王啟鋒理事長 

台中市測繪業商業同業公會-周渙文理事長 

台北市測繪業商業同業公會-程南萍總幹事 

五、大會開始，行禮如儀。 

六、主席：高治喜理事長                   司儀及記錄：曹智廣秘書長 

七、大會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會理監事會 

案  由：檢具本會 106年度會務工作報告書，提請追認案。 

說  明：依據內政部發布之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十二條規定辦理提請大會

追認，為符合日後各年度會員代表大會能遵循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

規定時程，本次提出 106年度工作報告書予大會追認。 

辦  法：擬予追認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決  議：無異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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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單位：本會理監事會 

案  由：檢具本會 106年度歲入歲出決算書、現金出納表及資產負債表，提請

追認案。 

說  明：依據內政部發布之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十二條規定辦理提請大會

追認，為符合日後各年度會員代表大會能遵循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

規定時程，本次提出 106年度歲入歲出決算書、現金出納表及資產負

債表予大會追認。 

辦  法：擬予追認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決  議：無異議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本會理監事會 

案  由：檢具本會 108年度工作計畫及經費收支預算表，提請審議案。 

說  明: 依據內政部發布之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辦理，提出 

108年度工作計畫書及收支預算表。 

辦  法：擬提請會員大會審議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決  議：無異議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本會理監事會 

案  由：追認第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代表名冊及權利義務規定。 

說  明：追認本會會員公司計 66家，會員代表計 72名，並由會務人員造具會

員代表名冊於理監事會審議。 

辦  法： 

一、會員公司會費如在當年 7月底前經催繳尚未繳交，將採會員代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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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處分。 

二、停權會員公司代表或贊助會員均歡迎參加會員大會，但無具備選舉權

及被選舉權。 

決  議：無異議通過。 

 

第五案  提案單位：尹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案  由：籌組「東南亞建設考查團」創造投資商機。 

說  明：1.配合新南向政策，善用 ODA貸款模式，配合各國政府開發基礎建設、

公共建設…等。 

2.小規模都更案、重劃案、市場、醫院、學校…等商區開發，可做私

人公司共同投資機會。 

3.透過東南亞測繪協會各國代表人脈，廣結善緣開發案源，組團考查

各國商機。 

辦  法：1.各國測繪界人脈測繪業自主辦理，自行運作集資或貸款投資。 

2.案源太大自己無法辦理，找尋專業或金主合作，提供大家可投資管

道。 

決  議：請國際事務委員會賴澄標主任委員及徐偉城副主任委員召集會議辦

理。 

 

第六案  提案單位：理事長 

案  由：本公會會員建請政府機關辦理有關勞務採購招標工作，能准予免收押

標金及保證金事宜。 

說  明：1.目前政府推動提高台灣勞工實質平均薪資，一般企業主也贊成同意

政府照顧勞工的美意，惟本公會會員大部分都是承接政府機關的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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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採購招標工作，因近年來受到預算的排擠，所有測繪採購招標預

算都逐年降低，企業主在收入減少與支出增加情況下，企業經營都

非常辛苦。 

2.測繪工作屬於勞務類服務工作，希望政府能夠體諒本會會員經營企

業的難處，降低一些經營成本，讓資金能夠活絡運用，可否依政府

採購法第 30條內容第 1款「勞務採購，得免收押標金、保證金。」

之規定，通令各政府機關辦理有關勞務採購招標工作，能准予免收

押標金及保證金，讓企業主能夠響應政府鼓勵企業加薪政策，又能

讓企業主降低經營成本及，活絡資金運用，達到勞資雙方共創雙贏

的結果。 

辦  法：依政府採購法第 30條內容第 1款「勞務採購，得免收押標金、保證

金。」之規定，通令各政府機關辦理有關勞務採購招標工作，能准予

免收押標金及保證金。 

決  議：請公共工程委員會在修法前，函文政府機關勞務類服務工作以不收押

標金及保證金事為宜，讓企業界資金活絡，充分投資增加就業機會並

配合政府推動提高台灣勞工實質平均薪資政策。 

 

 

八、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單位：黃煌輝常務理事 

案  由：加強各委員會功能。 

說  明：請各委員會協助會務，推展本會對外事務。 

辦  法：請各委員會主委積極主動。 

決  議：目前委員會職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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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及權益委員會主任委員王啟鋒，副主任委員陳振文。 

福利與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徐明鎰，副主任委員徐金煌。 

國際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賴澄漂，副主任委員徐偉城。 

公關委員會主任委員黃煌輝，副主任委員張瑞隆。 

 

第二案  提案單位：黃國紋理事 

案  由：請公會儘速與國家高速網路與計算中心辦理簽約事宜。 

說  明：國家高速網路與計算中心提供測繪數據之儲存與處理技術業務服務，

嘉惠會員的業務推展與降低投資設備，應儘速辦理簽約事宜。 

辦  法：爭取對會員有利方案並可充分利用國家投資設備資源。 

決  議：請理事長積極爭取辦理，並交由理監事會討論之。 

 

第三案  提案單位：張瑞隆理事 

案  由：有關政府辦理土地徵收業務、地上物查估及清查作業委外工作，不應

排除測繪業者資格。 

說  明：目前南部各縣市政府單位辦理土地徵收業務、地上物查估及清查作業

委外工作，皆將測繪業者資格排除。 

辦  法：政府辦理土地徵收業務、地上物查估及清查作業中皆需要測繪專業技

術對地上物現場施測長度、面積及拆除線等測量工作，如沒有測繪業

參與工作，恐造成民眾對自身權益無法保障，進而產生紛爭。 

決  議：請公會發文給南部各縣市政府單位，說明測繪業在土地徵收業務、地

上物查估及清查作業中所扮演的角色，為避免傷及民眾權益，請將測

繪業資格納入，請專業測量技師為土地徵收業務、地上物查估及清查

作業扮演把關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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